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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度房屋安全

鉴定行业抽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管理工作，强化对我市

房屋安全鉴定行业监管，根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

我区房屋安全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建发〔2022〕8号）

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遵循“依法、随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在柳从

事房屋安全鉴定的机构和所出具的相关鉴定报告进行抽查。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 2023年度房屋安全鉴定行业抽查，进一步规范房屋

安全鉴定行业，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守住房屋安全防线。

三、工作主体

由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柳州市建设工程技术服务中

心开展 2023年度房屋安全鉴定行业抽查工作。

四、工作步骤

（一）现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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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发抽查检查通知。通知应包括抽查检查范围和对象、内

容、方式、时间安排、工作要求等事项。

2.提前告知被检对象。检查人员在抽查检查前，需提前一天

与检查对象取得联系，告知检查事项及预约检查时间，同时告知

企业应当提供的备查材料，包括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明材

料、从业人员相关资格证明材料、必要的专业设施设备、鉴定文

书等（详见附件 1《2023年度现场检查资料清单》），并要求检

查对象相关人员到场配合检查。

3.检查过程全程记录。检查人员在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下

可以查阅、复制有关台帐、合同和相关资料，向当事人、知情人

调查了解相关事项。检查人员可以使用相机（手机）拍照记录检

查资料清单相关材料，并如实填写《2023年度房屋安全鉴定机构

监管抽查记录表》（详见附件 2），由被检查主体负责人签字或

盖章确认，无法取得签字或盖章的，检查人员要注明原因，必要

时请有关人员见证，做到全程记录。

（二）问题整改

对抽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视不同情况应采取如下处理方式：

1.可当场纠正的，依法提出整改要求。

2.根据查摆剖析情况，列出问题清单，依法提出《现场检查

不符合项整改通知书》（详见附件 3），要求建立整改台账，整

改措施要具体化、可操作。明确整改责任领导、具体责任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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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时限，做到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抽查

对象及时整改，并责令限期完成整改。

3.需立案查处的，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处理。

4.属于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依法移送其他具有管辖权的机

关处理。

（三）抽查成果运用

根据抽查检查情况形成抽查检查结果信息。在抽查检查任务

完成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将抽查检查结果通过柳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官网进行公示（依法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形除外）。

（四）资料保存

检查人员要将抽查记录表、现场勘验记录、责令整改通知书

等抽查检查工作书面材料及时整理归档保存。保存期限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抽查纪律。检查人员应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制

度，遵守工作纪律，廉洁自律，依法行政，经查实存在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加强宣传培训。房屋安全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

充分重视房屋安全鉴定行业管理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同时加强

人员培训，转变监管理念，探索完善抽查监管办法，不断提高执

法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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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3年度现场检查资料清单

2.2023年度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监管抽查记录表

3.现场检查不符合项整改通知书



附件 1

2023年度现场检查资料清单

一、企业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原件

二、办公场所产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协议书

三、相关从业人员资格的证明材料原件

（一）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技术负责人相关资格证明材料；

（二）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审核人、批准人相关资格证明材料；

（三）房屋安全鉴定项目负责人相关资格证明材料；

（四）房屋安全鉴定结构验算人相关资格证明材料；

（五）现场签定检测人员相关资格证明材料。

四、必要的专业设备设施情况

（一）必要的专业鉴定检测仪器设备证明材料；

（二）必要的正版结构计算分析软件证明材料。

五、鉴定文书、档案情况

（一）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或鉴定文书)；

（二）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台账；

（三）危房清单；

（四）危险房屋通知书抄送相关管理部门的记录等情况。

（以上材料需现场核验原件，并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交至

检查人员做为资料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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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房屋安全鉴定鉴定机构监管抽查记录表

抽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抽查依据 监管抽查内容 备注

1

桂建发〔2022〕8号第一条

一、企业的营

业执照、相关资

质证明、办公场

所

1.是否独立资质。具有与所鉴定房屋规模相匹配的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且同时具有见证取样检测资质、主

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资质、地基基础工程检测资质(钢结构检测资质). 是 否

2

2.是否联合体。 是 否

2-1.是否具备如下资质（ 可多选） ：

 单独具有与所鉴定房屋规模相匹配的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

单独具有见证取样检测资质；

单独具有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资质；

单独具有地基基础工程检测资质；

其他相关监测资质， 如钢结构检测资质。

3 3.是否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及场所(办公场所是否与营业执照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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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桂建发〔2022〕8号第一条、《城市

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29号)第十条、《柳州市城市房屋

使用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二、相关从业

人员资格情况

1.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技术负责人是否具有土木工程类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且有不少于

10年的房屋安全鉴定、工程质量检测或者结构设计等工作经历. 是 否

5

2.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审核人、批准人是否具有土木工程类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且有不少于 8年的房屋安全鉴定、工程

质量检测或者结构设计等工作经历,其中至少 1人应当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 是 否

6

3.房屋安全鉴定项目负责人是否具有土木工程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

格,且有不少于 5年的房屋安全鉴定、工程质量检测或者结构设计等工作经历。 是 否

7

4.房屋安全鉴定结构验算人是否具有土木工程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汪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

格,且有不少于 3年的结构设计或者房屋安全鉴定等工作经历。 是 否

8

5.现场房屋安全签定是否有 2名及以上签定检测人员参加,其中至少 1人应当具有土木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或

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 是 否

9

桂建发〔2022〕8号第一条

三、必要的专业

设施设备情况

1.是否有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必要的专业鉴定检测仪器设备 。 是 否

10 2.是否有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必要的正版结构计算分析软件 。 是 否

11

四、鉴定文书

、档案情况

1.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或鉴定文书） 是否网络备案。 是 否

12 《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建设

部令 129号） 第十一条、《柳州市

2.是否建立安全鉴定台账。 是 否

13 3.是否建立危房清单。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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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柳建管字

〔2012〕47号)第二十二条等

14 4.是否有危险房屋通知书抄送相关管理部门的记录 。 是 否

现场检查人意见：

检查人员签字：

被检查单位意见：

（ 公章）

被抽检人员签字：

检查依据： 1.《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129号） （ 1989年 11月 21日建设部令第 4号发布， 2004年 7月 20日根据《建设部关于修改＜ 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的决定》修

正） 第十条、第十一条； 2.《柳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柳建管字〔2012〕47号)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3.《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我区房屋安全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 桂建发〔2022〕8号） 等规定。





附件 3

现场检查不符合项整改通知书

:

依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29号）、《广

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我区房屋安全鉴定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建发〔2022〕8号）、《柳州市房屋使用

安全管理规定》（柳建管字〔2012〕47号）等相关条款，经现

场检查，你单位存在以下不符合项：

整改意见：

整改期限： 天。

检查单位：（盖章） 受检单位：（盖章）

检查人员： 受检人员：

签字时间： 年 月 日 签字时间： 年 月 日


